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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波 画

    本报讯 （通讯员 郁玥 记者

袁玮）“您好，我是某某杂志社的编
辑，我们杂志社在征集相关优秀论

文……”这样的开场白，可能不仅出
现在编辑约稿的电话中，还可能出

现在骗子的“话术”合集里。近期，虹
口区法院公开审理了这样一个诈骗

团伙，他们利用被害人急于发表论

文的心态，谎称能代写代发论文骗
取钱财，甚至伪造稿件录用通知书。

团伙中主犯李某以诈骗罪和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其余 5人以诈骗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 5 年 6 个月至 7 个月不等，6

人均被处金额不等的罚金。

只要花钱，核心期刊论文就可

以代写代发？这种话平时可能难以
置信，然而经过犯罪团伙的精心“策

划”，先后有几十名被害人支付了
1000元至数万元数额不等的“代发

费”。2019年，家住湖北的李某通过
网络了解到论文代发这个“生财之

道”，在学习了代写代发论文的业务

流程后，他以自己名义在当地注册
成立了一家公司，准备专门从事这

个“业务”，同时聘请刘某作为公司
的主管，并先后通过招聘找到陈某

等 4人成为业务员。
挂牌“营业”后，公司成员分工

明确：有人专门负责招聘、培训业务

员，制作诈骗话术；有人负责联系

“目标客户”询问代写代发论文需
求。李某利用网络获取的信息资源

和“话术单”，将业务分派给团伙里
的众人，要求他们每天按照一定数

量联系“潜在客户”，询问是否有论
文发表需求。如果对方存在需求，则

询问是否有成熟论文，若有则可以

帮助修改论文，并收取代发费用，若
没有也可以联系“枪手”代写并通过

杂志社发表，收取代写代发的费用。
为了让骗术看起来更加真实，

李某按照杂志期刊级别的不同收取
费用，贵的甚至达到上万元，并安排

公司里的人联系客户经营该项业

务。随着“上网”的客户越来越多，李

某让公司的业务员告知客户以论文
发表需要时间周期为理由来拖延，

亦不退还客户的钱款。为骗取更多
的钱财，在收取客户定金却又无法

正常发表论文后，李某伪造《论文采
用通知书》，使客户相信论文即将发

表，从而收取尾款。

经审理查明，2019 年 5 月至
2020年 5月期间，被告人李某以注

册公司为名，先后招募刘某、陈某等
5人分别担任主管和业务员，通过

随机拨打电话联系意向客户，使用
固定话术冒充杂志社的编辑，以代

写代发论文为饵，诱骗被害人添加

微信好友，并在微信上使用虚假的

杂志社论文采用通知书等方式骗取
徐某某等 28名被害人钱款共计约

49万元。同时李某本人于 2015年 3

月至案发期间通过购买、收受等方

式从他人处非法获取公民姓名、身
份证件号码、通讯联系方式等个人

信息共计 30余万条。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
等 6人的行为均构成诈骗罪，同时

李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
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构成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综合考虑被告人的
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

度，遂作出上述判决。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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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弟对簿公堂，结果出乎意料

迁荩动产房

事荩家姻婚

警惕，“我们杂志社在征集论文”

遇电信诈骗得警察相助
追回投资款还“赚”了利息

    梅女士的父母留下的公房

被征收了。梅女士和弟弟梅某两
户人家的户籍均登记在被征收

房屋内。因征收补偿款的分割问
题，两家发生矛盾和纠纷，梅女

士无奈把弟弟告上法院且最终
大获全胜。

梅女士的父母育有一子一

女，即梅女士和梅某。上世纪六十
年代末，梅女士作为上海知青去

了江西，后在江西安家落户，1973
年生有一子叶某。梅女士父母在

上海有一套承租公房（以下简称
系争房屋），承租人为老父亲。

1986年，叶某按照知青子女回沪
政策，户口从江西迁入系争房屋。

之后叶某在系争房屋附近的学校
读完了初中和高中，生活一直由

外公外婆照顾。1996年，梅女士
的父亲因病去世，之后梅母也因

患病生活不能自理。1996 年 8

月，梅女士退休后居住在系争房

屋内精心照顾老母亲，但是由于
梅某的阻碍，梅女士的户口始终

不能迁回系争房屋。
2004年，经过多方交涉，梅

女士夫妻二人的户籍终于从江西
迁入系争房屋。户籍迁入前，梅女

士和丈夫老叶被迫在梅某起草的
保证书上签名，保证书主要内容

有“保证户籍迁入后，夫妻二人和
儿子不和母亲、弟弟等人抢房子”

等。2005年，梅某在老母亲去世

后把梅女士夫妻赶出了系争房
屋，并将系争房屋对外出租。梅女

士夫妻和儿子叶某只好在外租房
居住。梅女士只是听说过梅某一

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享受过
福利分房，但具体情况不了解。

2020年 5月，系争房屋所在

地块被纳入征收范围。同年 6月
18日，梅某作为该户的签约代表

和征收单位签订了征收补偿协
议，拟获得各类征收补偿款共计

630万余元。征收时系争房屋有
梅女士和梅某两家共计六人户口

登记在册。梅女士在和梅某协商
动迁款分配时遭到拒绝。梅某以

梅女士夫妻二人写有书面承诺为
由，认为姐姐梅女士一家三口均

非系争房屋同住人，无权分得征
收补偿利益。

梅女士找到了我们咨询。我
们给她梳理分析本案，认为本案

梅女士一家三口应被认定为系争
房屋同住人。首先，叶某是按照知

青子女回沪政策，户口迁入系争
房屋，且其自户口迁入后在系争

房屋实际居住多年，当然应被认
定为房屋同住人。其次，梅女士夫

妻户口迁入后不能入住系争房屋
的原因是家庭矛盾所致，该情形

应按照视为同住人的情况对待。
再次，虽然梅女士夫妻出具了书

面保证，但保证书的内容含混不

清，保证书并没有明确体现梅女
士夫妻放弃系争房屋居住利益和

动迁利益的意思表示。退一步讲，

即便是梅女士夫妻所签署的保证
书是有效的，该保证书也仅仅对

梅女士夫妻二人产生效力，保证
书对叶某不产生任何效力，因为

叶某作为成年人并没有在保证书
上签字认可。最后，梅某一家是否

能够享受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

益要以在案证据为依据。
后梅女士一家三人委托我们

代理起诉维权，起诉要求依法分
割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在诉

讼过程中，我律师团队经过艰苦
的调查取证工作，终于查到了被

告福利分房证据。原来早在 1985

年，弟弟梅某一家三口就享受过

单位福利分房。根据相关政策和
法律规定，被告一家三人不能被

认定为系争房屋的同住人，无权
参与征收补偿利益的分配。最终

法院判决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全部归属于三原告所有。原告大

获全胜，这是一个双方当事人都
没有预想到的结果。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律师
（执业证号13101200711142563）

每周六、周日（下午1时到下午
6时）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间，其

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前预约
电话：4009204546

地址： 普陀区常德路1211号

宝华大厦1606室（轨交7号线、13号
线长寿路站，6号口出来即到）

    最近碰到一对老夫妻前来咨

询。曹大爷的老伴上世纪 90年代去
世，几个子女都在国外生活。姜女士

早年离婚，独自把女儿抚养长大，女
儿出嫁后生活稳定。本世纪初，曹大

爷和姜女士经人介绍结为夫妻。一
晃近二十年过去了，二人相互扶持，

身体无恙，还定期外出旅游，曹大爷

对姜女士心存感激。近两年，曹大爷
感觉身体状况大不如前，遂开始考

虑为姜女士的晚年生活做打算。
目前的情况是，二位老人居住

的是曹大爷名下的一套老房子，这
套房子是曹大爷和前妻的共同房

产。而姜女士与曹大爷再婚后，就把
自己的一套小房子卖了，资助女儿

改善住房条件，剩余房款这么多年
也都花在自己和曹大爷的日常生活

中了。早在二人结婚前，曹大爷就已
经写过遗嘱，将房子留给三个在国

外的子女平分。去年，曹大爷还想修
改遗嘱，将这套房子留给姜女士。但

是，姜女士死活不同意，如果因此而
修改遗嘱将房屋留给她，肯定会引

起曹大爷子女的不满，导致亲人反
目。姜女士表示，自己再婚嫁给曹大

爷，并不想图他的钱财，要是因为这事

和孩子们有嫌隙，反而得不偿失。就这
样，曹大爷的这桩心事始终未了，为此

一直郁郁寡欢。
今年初，国家颁布实施了《民法

典》，新的法律给了曹大爷了却心事的
新思路。在《民法典》出台前，曹大爷如

果想要保障姜女士对房屋的居住，确实

只能将房屋的部分产权转移给姜女士，

这就势必会影响其他继承人的利

益，改变已经立下的遗嘱，给自己子
女和姜女士之间种下不和谐的种

子。但是《民法典》出台后，专门规定
了一种新型用益物权———居住权，

正好可以解决曹大爷的难题。
对此，曹大爷可以通过几种方

式，为姜女士设立一个居住权，直至

姜女士去世。这样一来，曹大爷子女
在继承取得房产权利的同时，由于

暂时也没有实际居住的需求，则只
需要免费给姜女士居住，给予其去

世之前的居住权，保证其在该处房
屋中正常生活、居住，直至去世。这

种方式，圆满解决了各自的需求，完
全符合曹大爷的想法。曹大爷到房

产交易中心办好居住权登记后，开
心地告诉律师，之前他一直都担心

与自己生活二十年的老伴，可能最
后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但是没想

到，国家竟然这么及时出台了一部
法律，解决了他的后顾之忧。最后，律

师特别提醒，居住权是一种新型用益
物权，指对他人所有的住房及其附属

设施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不得
转让、继承。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设

立居住权的房屋不得出租。居住权的
设立方式除了订立合同外，还可以通

过遗嘱等其他形式设立。
设立居住权的，必须向房产登记

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
时设立。因此，居住权人应当及时提请

办理居住权登记，以保障自己的合法
权益。目前，交易中心新颁发的不动产

登记证上已经可以记载居住权登记的
相关事项。

宋博律师（执业证号 13101200910483700）

咨询电话：021-61439858

    本报讯 （通讯员 姜丽婷 记者 屠

瑜）近日，金山一男子遭遇投资类电信网
络诈骗，在民警的帮助下，不仅成功追回

投资款，还顺带“赚”了笔利息。
6月 15日凌晨，金山公安分局吕巷

派出所接分局反诈中心指令，称辖区群
众程某可能遭遇投资理财类电信网络诈

骗。接此情况后，民警立即电话联系程某

做进一步核实，得知其目前正在浦东地
区上班，民警在电话内对其进行反诈防

范宣传后邀其于当日内抽空来所做详细
了解。

当日下午，程某到所后民警向其介

绍此次邀其来所的目的，并询问其近期

是否上网投资理财。经了解，程某近期浏
览网页时，看到某基金的投资广告，收益

很是可观。随后，程某根据广告预留的业
务经理 QQ号，主动添加对方进行咨询。

在该基金可观的收益和这位“经理”的强
烈推荐下，程某通过对方发送的网址链

接，成功下载并注册了该基金投资软件，

投入资金 500元，仅一天，账面上已有
70元收益，这让程某深信不疑。听了程

某的叙述，民警研判这是一起典型的投
资类电信网络诈骗，并向程某详细讲述

了骗子“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及类

似典型案例。经劝说，程某幡然醒悟。民

警随即帮助程某将投资的本金和 70元
收益一并取出，后将该软件及“投资经

理”彻底删除，并再三叮嘱程某，对于一
些明显高于市场回报率的投资项目不要

轻信，千万不要点击陌生人发送的链接，
一旦点击，不法分子很有可能会盗取其详

细的个人信息及银行卡号等。取回投资款

项和收益的程某连连向民警表示感谢。
【警方提示】 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于

一些明显高于市场回报率的投资项目不
要轻信，如需投资理财，一定要选择银行

等正规投资渠道。

毕业升职，听到这句话千万要谨慎


